
关于公布 2025 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转专业资格

审查结果和考试安排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2025 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转专业报名和资格审查工作已经

结束，现将有关资格审查结果和考试安排通知如下：

一、资格审核结果

根据《关于开展 2025 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湘

城院教通〔2025〕41 号）有关规定，结合学生报名和现场签字

确认情况，审核结果如下：第一志愿申请转入“经济统计学、财

务管理、网络与新媒体、汉语言文学、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数学与应用数学、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和能源与动力工程”等 12 个

专业的学生需要参加转专业考试。第一志愿申请转入其他专业的

学生不需要参加转专业考试。

二、考试安排

考试时间：2026 年 1 月 16 日 8:00-12:00。

考试地点：详见准考证。

考试科目：

1.高等数学（笔试）或人工智能导论（机考）。



2.思想道德与法治（机考）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机考）；

三、准考证发放

请已经报名并签字确认转专业的学生凭本人身份证在 2026

年 1 月 12-14 日到现就读学院教务办领取准考证，不得代领。

学院 地点 联系人 备注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规楼 408 彭老师

市政与测绘工程学院 市测楼 310 吴老师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南楼 709 刘老师、钟老师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楼 306 张老师、高老师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化工楼 318 颜老师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土木北楼 305 邢老师

管理学院 管理楼 621 石老师

理学院 三教学楼 105 童老师

人文学院 管理楼 514 黄老师

教师教育学院 三教学楼 112 伏老师

四、有关要求

1.考生提前 15 分钟进入考场（开考后 15 分钟及以上不得

进入考场），考试开始 30 分钟后方可交卷；

2.考生必须同时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参加考试；

3.缺考学生视为放弃转专业资格。

湖南城市学院教务处

2026 年 1月 8日


